
      公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托  兒  所 

臺北市  立                     幼  稚  園  收  費  證  明  書 

      私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兒童托育中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 

兒童             於民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起就托本   園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心 

本學期係自民國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止，各項收費項目如下： 

（一）學期費：（請註明該項目收費期限） 

收費項目 收費期限 金    額 備    註 

保育費（學費、註冊費）   月  日至  月  日   

兒童活動費   月  日至  月  日   

兒童材料費   月  日至  月  日   

平安保險費   月  日至  月  日   

雜費（    ）   月  日至  月  日   

其他（    ）   月  日至  月  日   

    

（二）月費：（收費期限一個月） 

收 費 項 目 金 額 備 註 

每月點心費   

每月午餐費   

每月交通費   

其他（   ）   

   

   

   

            以上收費均為本機構實際收費，特此證明。 

註：1.學期費繳交之各項費用請註明該項目名稱及收費期限，俾利審核。 

2.月費係每月固定之各項收費。 

3.收托機構收據正本與本收費證明記載項目相符者，可持該收據正本申請即可 

  例如：本市公立國小附設幼稚園之收據聯正本可做為收費證明。 

機構圖記（立案）    負責人：  （蓋章）會計：  （蓋章）出納：  （蓋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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